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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发电
发电单位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签发盖章 温水木

等级 特急 ·明电 明政办发明电〔2020〕36 号 明机发 号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明溪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维护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明溪县农村生活污水

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考核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，省市驻明各单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明溪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

行维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明溪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

行维护考核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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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维护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推进我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，

建立有制度、有标准、有队伍、有经费、有督查的运行维护管理

机制。根据《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农发

〔2019〕14 号）、《福建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

（闽委办发〔2018〕12 号）及《福建省 2020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

理实施方案》（闽环土函〔2020〕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污水收集

设施、管网设施、处理终端及与系统运行相关的构筑物、机电设

备以及附属设施。

第三条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依照政府主

管、市场主导、权责明确、规范有序的原则。建立以县级主管部

门为监管主体、乡（镇）政府为责任主体、村级组织为落实主体、

农户为受益主体、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为服务主体的“五位一体”

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体系。

第四条 县政府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领导辖区农村

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。

（一）全面推行县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统一规划、统一

建设、统一运行、统一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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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结合实际制定县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维

护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。组织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住房建设、

卫生健康等职能部门、乡（镇）、村级组织、农户、第三方专业

服务机构按各自职责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。

（三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

算，保障运行维护投入并监督资金使用情况。

第五条 县直相关部门按照职责监督指导农村生活污水处

理设施运行维护工作。

（一）县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

行维护管理的监督、指导和考核，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

效运行维护管理办法、考核方案的修订，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

设施出水水质的监督管理，负责每 2年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

具有相应能力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

运行维护，分配各乡（镇）年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第三方运行维

护工作经费。

（二）县住建局负责推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向周边村庄

延伸覆盖，有条件的城镇周边农村生活污水通过管网纳入城镇污水

处理厂统一处理，负责各乡（镇）集镇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维护

管理的监督和指导。

（三）县卫健局负责全县农村户用厕所改造的监督指导，指

导各乡（镇）按照卫生的规范标准实施农村户用厕所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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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，会同相关

部门指导督促各地落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。

（五）县财政局负责统筹预算安排，每年从重点流域生态补

偿资金中安排农村污水治理设施第三方运行维护工作经费。

第六条 乡（镇）政府作为责任主体，负责乡（镇）、村自

管农村生活污水设施的运行维护，对辖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

的日常巡查，督促村级组织、第三方专业机构按要求进行日常维

护管理，对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日常运行维护工作监督和考核，做

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础信息资料上报工作，协调解决辖区

内设施运行维护工作中的矛盾纠纷。

第七条 村级组织作为落实主体，在乡（镇）政府指导下负

责村级自管设施运行维护，加强对设施运行日常巡查，配合第三

方专业机构开展检测、维修和设备更换等；完善村规民约，把污

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纳入村规民约；引导、督促新建农房污水纳

管处理。

第八条 农户作为受益主体，要做好户用三格化粪池、接户

管、清淘井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，主动参与设施的巡查管理。

第九条 第三方专业机构作为服务主体，要依据运行维护服

务合同约定，负责对设施进行日常养护、巡查，及时排除处理设

施故障，清理、处置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，保证处理设施正常运

行。要制订运行维护手册、操作规程和工作制度等，建立设施运

行情况台账，定期向县级主管部门和当地乡（镇）政府报告每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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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处理设施、配套管网运行情况、进水量和出水水质等情况。

对服务范围的设施故障、停运的设施要 24 小时内向县级主管部

门和当地乡（镇）政府报备，并在规定的时限完成整修。

第十条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根据设施规

模和所处环境，建立数据监测、检查维修、定期保养、设备更换

等日常管理制度，实现处理水量计量、水质监测、污泥规范处置，

实现污水收集系统、终端处理系统“防堵塞、防渗漏、防破损、

防故障”，保障处理设施长期稳定运行。

第十一条 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大小、技术工艺、

运行维护要求等实际情况，合理确定运行维护单位。

（一）对于需要一定或较高技术管理能力的、采用动力（微

动力）生物处理方式的设施，规模大于等于5吨的农村生活污水

处理设施一般实行委托专业公司管理模式，由县级主管部门委托

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运行维护，规模大于等于20吨的需进行标准

化管理。

（二）对于偏远的、工艺简单、操作简便、维护技术要求不

高、规模小于 5吨的集中污水处理设施、独立氧化塘、集中化粪

池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采用乡（镇）、村自行运行维护管理。

（三）三格化粪池属于农户自管，由农户负责做好三格化粪

池、接户管、清淘井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。

第十二条 采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管理的，应当与运行维

护单位签订运行维护服务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。运行维护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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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合同应当载明巡查检查、清渣清淤、设备检测维修、出水水质

要求等运行维护的具体要求，以及运行维护费用，违约责任等内

容。

第十三条 第三方专业机构应当在村内适当位置公示运行

维护范围、标准、巡查时间、工作人员及其联系电话、责任人监

督电话等内容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四条 设施运行维护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。

（一）收集管网配套、管道通畅；

（二）雨污分流；

（三）检测进出水水质。规模大于等于 20 吨的污水处理设

施进、出水的水质检测频次每季度不得少于一次，集镇污水处理

设施安装流量计；

（四）定期对格栅进行清渣，对集水井进行清淘，对厌氧池

池底进行清淘，污泥无害化处理；

（五）日常维护人员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，特别要注意防止

跌入厌氧池。厌氧池下人清理时，须在白天进行，并应有人在池

外配合。清理前须用清水冲洗干净池子，确保池内无危害气体后

方可进入；

（六）定期检查维护回流泵、提升泵、潜水泵、风机运行情

况；出现故障时，应及时维修或更换；长期不用的水泵应吊出集

水池存放；

（七）定期巡查电气设备、电力电缆运行情况，并填写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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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，特殊情况应增加巡查次数；

（八）电力的绝缘必须满足运行要求，电缆终端连接点应保持

清洁，相色清晰，无渗漏油，无发热，接地应完好，埋地电缆保护

范围内应无打桩、挖掘、种植树木或可能伤及电缆的其他情况；

（九）定期检查各类井盖的完整性、安全性。井盖损坏，应

及时维修或更换，发现盖板上杂物、覆土等应及时清理；

（十）定期检查人工湿地植物生长状况，及时补种，及时清

理杂草、垃圾，冬季对植物及时进行收割；定期检查湿地系统是

否堵塞，若遇堵塞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疏通。

第十五条 设施运行维护人员的基本要求：

（一）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，并经专业技术培训；

（二）熟悉维护管理设施(包括设备、工艺等)，熟悉维护方

法和维护技术指标，操作熟练；

（三）具有质量管理意识，工作认真负责。

第十六条 运行维护单位不得擅自停运污水处理设施。因检

修、停用等原因确需停运全部或者部分污水处理设施的，应当在

10 个工作日前将停运原因、相应应急处理措施等向县级主管部

门或者乡（镇）政府报告，并通知相关单位和个人。

第十七条 县级主管部门和乡（镇）政府接到报告后，应当

及时核查处理。

第十八条 禁止从事下列危及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：

（一）损毁、盗窃污水处理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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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穿凿、堵塞污水处理设施；

（三）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、倾倒剧毒、易燃易爆、腐蚀性

废液和废渣；

（四）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、倾倒酒糟、豆腐渣、蕃薯粉渣

等废渣；

（五）向污水处理设施倾倒垃圾、渣土、施工泥浆等废弃物；

（六）建设占压污水处理设施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；

（七）其他危及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。

第十九条 支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平台

建设，逐步实现管理信息化智能化，实时监控处理设施运行动态。

第二十条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列入各乡

（镇）党政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内容。按照考核方案进行考

核，考核结果作为核拨各乡（镇）每年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第三

方运行维护工作经费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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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
运行维护考核方案

为有序开展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的考核工作，保障农村生活污

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，结合《明溪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

运行维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核对象与原则

考核对象为城关乡、瀚仙镇、沙溪乡、夏阳乡、胡坊镇、盖

洋镇、夏坊乡、枫溪乡等 8个乡（镇）政府。

考核工作以“完善机制、注重实效”为原则。考核结果作为

核拨各乡（镇）每年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第三方运行维护工作经

费的重要依据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考核内容分为制度措施、工作实效、社会评价和加分内容 4

项。考核各项内容均应有证明资料，否则相应项不计分。

（一）管理制度

1.各乡（镇）制定巡查制度，每月不少于 1次对第三方运行

维护及镇村自管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检查，对发现问题

及时督促整改；明确分管领导、专管员、各行政村具体负责人;

设立投诉电话并由专人负责受理、记录并反馈处理结果；

2.村级组织把污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纳入村规民约，至少配

备一名兼职协管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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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第三方运行维护公司制定日常运行维护管理制度，各乡

（镇）对第三方运行维护公司进行考核。

（二）工作实效

1.管网系统和终端

管网系统维护：收集网管配套，雨污分流，农户接口端接入

正常，管网完好、通畅、无破损，使用正常；井、井盖及格栅网

有巡查和检修记录。

终端运行维护：要求运行维护终端设备完好、运行正常。运

行维护记录完整;终端区域范围内环境整洁，无杂物堆放;人工湿

地植物生长良好、维护良好。

2.出水水质、水量

生态环境部门对治理终端出水水质每年抽查监测 1次，必测

项目包括化学需氧量、氨氮，评价标准按照《福建省农村生活污

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执行，考核出水水质达标率。

终端出水水量正常;水量计量有相关记录。

3.建立设施基础信息库（台账）、运行维护日常监督管理信

息库（台账）。

4.及时向上级部门报送相关工作信息及材料。

（三）社会评价

进行满意度测评，每个乡（镇）抽 1 个村，每个村发 20 份

问卷，计算出满意率。

出现下列等情况要扣分，扣完为止：

1.有效信访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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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县级主管部门及以上通报批评;

3.市级及以上新闻媒体负面报道。

（四）加分内容

对在运行维护管理体制机制方面有创新、工作成效突出的给

予加分，加分项如下：

市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正面报道、经验交流发言、现场会等。

三、考核程序与时间

考核每年一次，考核年度为本年的 1月 1日至本年 12 月 31

日。县级负责对各乡（镇）的考核，乡（镇）负责对第三方运行

维护公司的考核。考核采取自评与考评相结合的方式，主要采取

以下步骤：

（一）乡（镇）自查

各乡（镇）根据本考核办法的要求，对当年度工作情况进行

自查，自查工作应在 12 月 20 日前完成并向县生态环境部门报送

以下自查材料：

1.乡（镇）年度工作总结;

2.乡（镇）自查情况评分表及证明材料;

3.加分项证明材料;

4.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县对乡（镇）的考核

县对乡考核采用以下方式进行。由县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财

政、住建、农业农村、卫健等部门按照本考核办法，对乡（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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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考核，考核以现场检查、资料检查、座谈等形式进行。考核

工作在 12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四、考核等次

考核等次分合格、不合格两档。分值在 75 分(含)以上的为

合格;分值为在 75 分以下的为不合格。考核等次为不合格的乡

（镇）扣除下一年度第三方运行维护工作经费的百分之十，扣除

的工作经费由乡（镇）自筹。

附件：明溪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考核

评分表

http://xxbs.nbjs.gov.cn/gb/Affix2/Article/20171128/1545375676.tif
http://10.19.182.236:8080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71ba49208d6441eb8b7f2a78131c51e7.ti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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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明溪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考核评分表

序号 类别 目标要求 考核标准 考核得分

一
管理制度

（20 分）

1. 各乡（镇）制定巡查制度并执行到位。

2. 村级组织配合管理。

3. 第三方运行维护公司制定日常运行维

护管理制度，乡（镇）对第三方运行

维护公司的考核制度执行情况等。

1.各乡（镇）制定巡查制度，对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情况检查每月

不少于 1次，对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（5分）；明确分管领导、专

管员、各行政村具体负责人;设立投诉电话并由专人负责受理、记

录并反馈处理结果。（5分）

2.村级组织把污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纳入村规民约，至少配备一

名兼职协管员。（3分）

3.第三方运行维护公司制定日常运行维护管理制度，乡（镇）对

第三方运行维护公司的考核制度执行情况等。（7分）

分项合计

二 工作实效

（70 分）
1. 管网系统维护

收集网管配套，雨污分流，农户接口端接入正常，管网完好、通

畅、无破损，使用正常；井、井盖及格栅网有巡查和检修记录。

（15 分）（每个乡（镇）)抽检 4个村（不足 4个全部抽），每

个村 5个检查井作为评分样本，每发现一处雨污不分、破损、井

内堵塞等问题扣 0.5 分，每发现一处管网损漏扣 0.5 分，扣完为

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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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终端设备

随机抽查 4套终端（不足 4套全部抽）。终端有不少于规定次数

的巡查、检查、养护、维修记录。终端设备完好、运行正常。终

端区域范围内环境整洁，无杂物堆放；人工湿地植物生长良好、

维护良好。（28 分，每套终端 7分）具体：运行维护单位提供抽

查终端的运行维护记录，共 1分，无记录按比例扣分，记录不完

整的根据完整程度百分比扣分；现场查看被抽检终端，终端运行

不正常，扣 4分；现场查看终端区域范围内环境整洁程度，共 1

分，有杂物堆放，扣 1分；现场查看人工湿地植物生长，共 1分，

植物生长不好、维护不良，根据程度百分比扣分。

3.出水水质

以生态环境部门或指定第三方抽查监测结果，以年度监测达标数

量百分比计。达标率≥95%，得 20 分，达 95%＞达标率≥85%，得

18 分；85%＞达标率≥70%，得 15 分，70%＞达标率不得分。

4.基础信息
建立设施基础信息库（台账）（2分）、运行维护日常监督管理

信息库（台账）（2分）

5.信息报送 及时向上级部门报送相关工作信息及材料（3分）

分项合计

三

社会综合

评价（10

分）

1.满意度测评

2.无有效信访

3.无市级以上部门通报批评

4.无重大安全事故

按规定发放问卷计算满意度（10 分），以下为扣分项，扣完为止。

1.有效信访一次扣 2分。

2.县级通报批评每次扣 1分，市级通报批评每次扣 2分，省级通

报批评每次扣 3分。

3.县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每次扣 0.5 分，市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

每次扣 1分，省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每次扣 1.5 分。

4．市级新闻媒体负面报道扣 1分，省级新闻媒体负面报道扣 2分。

5.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扣 1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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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项合计

四
加分情况

（10 分）

市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正面报道、经验交流

发言、现场会等。

1.市级主流媒体正面报道加 0.5 分，省级以上主流媒体正面报道

加 1分。（加分最高为 1分）

2.市级经验交流发言的加 0.5 分，省级及以上经验交流发言的加

1分。（加分最高为 1分）

3.市级现场会加 1分，省级现场会加 2分。（加分最高为 2分）

4.市级领导批示加 0.5 分，省级及以上领导批示加 1分。（加分

最高为 1分）

分项合计

总得分


